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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 

 

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 

关于公布 2022 年上半年全区行政规范性文件 

评估结果的决定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  

为加强全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，加快

法治政府建设，根据《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》《山东省行政规范

性文件评估暂行办法》《济南市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要

求，我区对全区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有效期届满的 3 个规范

性文件进行了评估工作。 

经评估确定，《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露天烧

烤区域范围的通告》有效期延长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，《章丘市

人民政府关于济青高速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划定的公告》有效期

延长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，《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

南市章丘区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到期后

自动废止。现将评估结果及全区其他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

目录予以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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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决定自 2022 年 6 月 9 日起生效。  

 

附件：1.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结果 

2.全区其他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

 
 

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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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结果（3 件） 

 

编号 文件名称 文号及三统一登记号 有效期 

1 
章丘市人民政府关于济青高速铁路线路安

全保护区划定的公告 

章政发〔2016〕27号

ZQDR-2016-0010003 

有效期延长至 

2026 年 9月 30 日 

2 
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露天

烧烤区域范围的通告 

章政发〔2019〕2号

ZQDR-2019-0010001 

有效期延长至 

2025 年 9月 30 日 

3 

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章

丘区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资金管理暂行办法

的通知 

章政发〔2020〕10 号 

ZQDR-2020-0010002 

有效期截至 

2022 年 9月 30 日

到期后自动失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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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全区其他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（11 件） 

 

编号 文件名称 文号及三统一登记号 有效期 

1 
章丘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征收征用集体土

地永久补偿的意见 

章政发〔2007〕15 号 

ZQDR-2017-0010006 

有效期截至 

2022 年 10 月 17 日 

2 
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防火

工作的通告 

章政发〔2017〕17 号

ZQDR-2017-0010016 

有效期截至 

2022 年 12 月 6日 

3 
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美国白蛾

防治工作的通告 

章政发〔2017〕18 号

ZQDR-2017-0010015 

有效期截至 

2022 年 12 月 6日 

4 

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济

南市章丘区优秀高级技能人才选拔管理办

法的通知 

章政办发〔2017〕99 号

ZQDR-2017-0020012 

有效期截至 

2022 年 12 月 31 日 

5 
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交通禁区

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 

章政发〔2018〕2号

ZQDR-2018-0010001 

有效期截至 

2023 年 1月 9日 

6 
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章丘区禁

止燃放烟花爆竹范围的公告 

章政发〔2018〕15号

ZQDR-2018-0010003 

有效期截至 

2023 年 1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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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
关于邯济铁路至胶济铁路联络线线路安全

保护区划定的公告 

章政字〔2019〕65号

ZQDR-2019-0010002 

有效期截至 

2024 年 9月 30 日 

8 关于规范活禽交易管理的公告 
章政发〔2021〕1号 

ZQDR-2021-0010001 

有效期至 

2024 年 9月 30 日 

9 

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全

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搬迁费等费用标准

的通知 

章政办字〔2021〕17 号 

ZQDR-2021-002001 

有效期截至 

2026 年 8月 29 日 

10 
济南市章丘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对“亩产效

益”评价企业试行差别化价格政策的通知 

ZQDR-2020-0030002 

章发改字〔2020〕52 号 

有效期截至 

2023 年 8月 31 日 

11 

济南市章丘区农业农村局  济南市章丘区

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《济南市章丘区农村宅

基地审批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ZQDR-2022-0150001 

章农字〔2022〕19 号 

有效期截至 

2023 年 9月 30 日 

 

 




